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关于开展2021年春节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

南建安监〔2021〕7号

各监督室，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有关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切实做好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节后复工安全和常态化疫情防控，进一步加强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管理，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2021年春节期间及节后房屋建筑工地复产复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建函〔2021〕14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做好节后复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建发〔2021〕14号）、《佛山市南海区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报送复工复产有关工作情况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2021年春节节后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2021年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教育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1〕5号）等文件要求，我站决定在3月份组织开展2021年春节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37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号）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等。
　　二、检查计划
　　（一）检查时间：3月22日至26日
　　（二）检查范围：我区在监房屋建筑工程，重点是有使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进行施工的在建工程。
　　（三）组织架构：
　　为加强本次专项检查的组织实施，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工作实效，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我站黎俭浦站长担任，副组长由陈宇鸿、马健生、吕耀森、罗耀谦等站领导担任，各监督室负责人担任小组成员。
　　（四）检查安排：
　　本次专项检查参照我站“三随机一公开”形式开展，每天由系统随机抽取一组检查人员及两处检查工地，每天聘请一名起重机械专家协助检查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分别采用附件表格进行现场检查记录，检查结束后将现场检查资料交项目监督组跟进，复印件交技术室进行汇总后通报。
　　三、检查内容
　　（一）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
　　检查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是否到岗履职；检查在建工程各方责任主体是否落实复工“三个一”（即节后复产前进行一次全员安全生产培训，制定一套节后复产方案，完成一次复产前设施设备的全面检修）要求；检查“四个制度”落实情况，即危大工程施工前风险研判机制、危大工程技术交底机制、实行现场监理在线制度、施工人员按高空作业规定配置安全防护设施；检查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有效证件上岗；检查施工单位是否签订《安全生产诚信承诺书》；检查是否按要求进行复工前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并已向我站申请复工批准后再恢复施工。采用附件1表格进行检查。
　　（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检查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情况，是否对通过审核、审批手续，达到超过一定规模危大工程的要进行专家论证；检查安装单位、施工人员的资质和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符合要求，检查施工前是否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检查安装、提升作业过程的安全旁站记录，检查作业完成后是否通过检测、验收等手续后再投入使用。采用附件2表格进行检查。其中，现场抽查设备实体安全隐患情况，可由专家协助检查。
　　（三）节后工地疫情防控
　　检查各方责任主体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是否建立春节假期人员流动管理台账，登记人员健康状况，是否对返岗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是否做到“应检尽检”、“愿检尽检”；检测施工现场是否实行全封闭管理，是否落实进场人员体温测量及绿码查验，是否合理划定隔离区；检查是否对工地食堂、宿舍、浴室、厕所等公共场所进行全面卫生清洁及消毒杀菌通风；检查是否配备充足的防疫物资，是否建立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并实施演练。采用附件1表格进行检查。
　　四、工作要求
　　（一）我区在建工程项目各方责任主体应高度重视，严格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及检查要求，认真开展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复工前必须对脚手架、模板支撑工程、建筑起重机械、临边防护设施、临时用电系统、临时建筑、消防系统等设备设施进行一次全面安全排查，项目负责人必须落实带班检查，对关键设施、关键部位要进行重点检查、检测，并要对返岗人员进行全覆盖安全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的禁止上岗作业；为进一步做好节后工地疫情防控，各项目部要对所有返岗人员进行健康监测及流动管控，及时掌握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发现有呼吸道疾病症状的人员应及时送院就医排查。
　　（二）各监督室要提高认识，全力配合，要将本次专项检查要求传达至各工程项目，督促各责任单位认真落实节后复工“三个一”要求和疫情防控工作，深入开展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检查，并要严格落实复工审查制度，对申请复工的在建工程要进行深入检查，如发现有安全投入不足、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现场防护不达标、重大专项施工方案不审查、安全监理制度执行不严格等的项目，坚决不允许复工。如发现存在严重违规违法行为的，要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作进一步处理。
　　（三）检查结束后，各检查小组应在2个工作日内整理相关检查资料，有关照片、视频等证据材料附在整改通知书后一并交项目监督组跟进处理，并将检查材料复印件、执法文书复印件、整改回复单复印件交技术室汇总、存档。

正文及附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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